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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46                           证券简称：金圆股份                           公告编号：2018-044 

金圆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

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

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714644396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50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金圆股份 股票代码 000546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函颖 马康 

办公地址 
杭州市滨江区江虹路 1750 号润和信雅达

创意中心 1 号楼 22 楼 

杭州市滨江区江虹路1750号润和信雅达创

意中心 1 号楼 22 楼 

传真 0571-85286821 0571-85286821 

电话 0571-86602265 0571-86602265 

电子信箱 jygf@jysn.com jygf@jysn.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公司的业务及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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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拥有建材和环保两大产业，建材产业主要从事水泥熟料、水泥产品的生产与销售，

以及商品混凝土的生产与销售。 环保产业以危（固）废处置为核心，主要涉及资源化利用和

无害化处置等方面。 

 1.1 主要产品及其用途 

水泥熟料是指以石灰石和粘土、铁质原料为主要原料，按适当比例配制成生料，烧至部

分或全部熔融，并经冷却而获得的水泥半成品。 

水泥，粉状水硬性无机胶凝材料。加水搅拌后成浆体，既可以在空气中硬化又可以在水

中硬化，并能把砂、石等材料牢固地胶结在一起。长期以来，水泥作为一种重要的胶凝材料，

广泛应用于土木建筑、水利、国防等工程。 

商砼，又称商品混凝土、预拌混凝土，是由水泥、骨料、水及根据需要掺入的外加剂、

矿物掺合料等组分按照一定比例，在搅拌站经计量、拌制后出售并采用运输车，在规定时间

内运送到使用地点的混凝土拌合物。 

环保，主要为产废企业提供危（固）废的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置等服务。 

1.2 经营模式 

1.2.1管理模式： 

公司下设董事会办公室、行政人资部、财务资金部、投资发展部、审计监察部五个职能

部门，水泥事业部、商砼事业部和环保事业部三个事业部，实现了权责清晰、运转高效的集

团化运营模式。 

1.2.2采购模式： 

建材业务，公司旗下各分子公司生产所需原燃材料、辅助材料、备品备件等均通过总部

招投标平台进行集中采购，采购流程标准化操作，公开透明，有效提升效率并降低采购成本。 

环保业务，危险废物的采购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和《危险

废物转移联单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执行，在与产废企业达成采购意向后，根据各地环保要

求制作危废转移计划申请书及报批表，经环保部门批准转移联单后，再进行危险废物转移，

同时双方对危险废物进行计量及取样化验，并根据计量及化验结果进行结算。一般废物不需

要特别经营许可，对于有价资源含量较高的固体废物，采购价格以其金属的含量及金属的市

场价格为依据，并根据化验及计量结果进行结算。 

1.2.3销售模式： 

建材业务，公司采取以直接销售与经销相结合的销售模式，持续提高经销商准入门槛并

持续监督经销商后续经营。重点工程由水泥事业部及商砼事业部组织招标，审计监察部参与

监督，一户一策，充分体现市场导向、利润导向的销售策略。 

环保业务，资源综合利用企业销售模式分为两大部分：一是危险废物处置服务，危险废

物采购部负责开拓并维护危险废物处置的客户，通过全国范围的调研、分析，掌握危险废物

的全国分布情况，并分区域安排采购人员进行跟踪和市场拓展，与相关产废企业建立合作关

系；二是合金金属的销售工作，合金金属的下游客户为各类金属冶炼企业，相关销售均系按

合金中的金属含量、国内外交易所的金属现货价格确定销售价格，市场价格透明度高，销售

部门负责跟踪相关金属的价格波动情况，并按照结算时点的交易所现货价格及销售合同中约

定的计价公式，与客户结算。无害化处置企业靠向产废企业提供第三方服务盈利。  

1.2.4生产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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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材业务，公司生产的水泥及商品混凝土采取以销定产的生产组织模式，各子公司以年

度生产经营计划和所在区域需求为导向组织生产。公司建立了覆盖生产各环节的质量监控制

度及考评指标，对生产的各环节实施监控及考评。此外，报告期内，公司加强精细化管理，

在生产各环节注重降本增效，进一步挖掘利润空间。 

环保业务，对于有价资源含量较高的固体废物，公司通过向产废企业采购，然后以其为

原材料进行综合利用处理，再通过销售处理后回收的有价资源获得利润；对于有价资源含量

较低的危险废物，公司通过向废弃物提供单位收取无害化处置费用获得利润；对于有价资源

含量较低或难以回收、无综合利用价值的固体废物，公司通过无害化处置手段，通常按处理

重量向固体废物产生企业收取处理费获取利润。 

1.3主要业绩驱动因素 

建材业务：受益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深化，同时环保治理、错峰生产、节能减排等

限产因素影响，行业整体库存持续低位运行。2017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7.2%，全

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7.0%，全国基础设施投资（不含电力）同比增长19%，基础设施

投资保持高位运行。在需求略增和供给收缩共同作用下，2017年全国水泥市场水泥行业整体

效益水平比去年有了较大的提升。公司产能主要位于青海区域，在青海地区水泥产能排名第

一，同时公司也是青海规模最大的商混企业。水泥、商砼上下游业务的协同效应使公司在青

海地区终端市场份额进一步提升，巩固了公司在青海地区的市场占有率及话语权。此外，报

告期内公司对内狠抓精细化管理，降低能耗物耗，对外采取稳量提价、战略营销、市场协同、

因企施策等一系列措施，进一步释放公司建材业务盈利空间。 

环保业务：2017年8月公司顺利完成非公开发行，借此契机，公司通过外延式并购与内生

培育两种方式，迅速积累涉及传统工艺的无害化、资源化和新型水泥窑协同处置工艺，按照“抢

位东部、进军东北、主攻西南、拓展西北”的总体思路，在全国范围内以省为单位，开展水泥

窑协同处置和资源化综合利用项目建设布局，配套发展一体化综合处置项目，形成“立足本省、

统筹协调”的覆盖全国的危（固）废处置网络。2017年，环保业务实现营业收入264,494.97万

元，实现净利润11,702.19万元。 

2、公司所处行业情况 

2.1水泥行业 

水泥行业属于投资拉动型的行业，与宏观经济的发展阶段和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紧密相关，

具有一定的周期性特点。2017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在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依

然稳步增长的背景下，2017年全国水泥产量将迎来了2015年以来第二次负增长。据国家统计

局统计，2017年全国累计水泥产量23.16亿吨，同比下降0.2%，水泥价格合理回升，水泥行业

整体效益水平比去年有了一定的提升。 

2.2环保行业 

 固（危）废处理行业是一个法律法规和政策引导型行业，国家从政策和监管层面出台了

一系列的政策文件和法律规范，如《环境保护法》（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

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在“十三五”期间，《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加快发展先进环保产业，促进环保装备产业发展，

推广应用先进环保产品，促进环境服务业发展等，明确到2020年，先进环保产业产值规模力

争超过两万亿元。统计局数据显示，2017年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投资较上年增长23.9%，带动

环保相关产业快速发展。“严立法、强监管”已经成为环保领域的共识，危（固）废处理行业

必然迎来长期的高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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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7 年 2016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5 年 

营业收入 5,073,360,650.30 2,164,082,353.83 134.43% 1,865,236,500.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50,838,798.15 305,509,651.48 14.84% 263,976,358.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50,220,842.80 293,981,715.83 19.13% 191,647,379.9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93,901,513.69 -24,081,222.11 1,320.46% 286,606,959.4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537 0.5133 7.87% 0.441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532 0.5133 7.77% 0.441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80% 15.20% -1.40% 15.12%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5 年末 

总资产 7,990,548,658.19 5,119,966,845.59 56.07% 4,381,493,549.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397,314,325.22 2,167,156,903.69 56.76% 1,857,835,113.01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44,872,757.40 812,980,035.76 1,862,281,788.12 2,253,226,069.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7,952,561.04 119,065,932.61 174,921,813.02 94,803,613.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8,622,026.46 118,698,668.76 171,085,248.70 99,058,951.8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4,769,044.94 240,971,458.97 5,834,413.12 131,864,686.54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4,749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4,613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金圆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7.46% 267,707,628 23,881,773 质押 123,864,102 

康恩贝集团有 境内非国有 7.24% 51,752,15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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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 法人 

邱永平 境内自然人 3.86% 27,610,606 27,610,606   

长信基金－浦

发银行－五矿

国际信托－五

矿信托－聚富

投资单一资金

信托 

其他 3.30% 23,566,502 23,566,502   

华宝信托有限

责任公司－"辉

煌"29 号单一资

金信托 

其他 2.22% 15,867,280 0   

鹏华资产－招

商银行－华润

深国投信托－

华润信托·景睿

11 号单一资金

信托 

其他 1.67% 11,940,886 11,940,886   

云南国际信托

有限公司－云

信智兴 2017－

118 号单一资金

信托 

其他 1.67% 11,931,034 11,931,034   

云南国际信托

有限公司－云

信智兴 2017－

116 号单一资金

信托 

其他 1.67% 11,931,034 11,931,034   

长安基金－杭

州银行－云南

国际信托－云

信智兴 2017－

513号单一资金

信托 

其他 1.66% 11,862,072 11,862,072   

长安基金－杭

州银行－云南

国际信托－云

信智兴 2017－

512号单一资金

信托 

其他 1.66% 11,862,071 11,862,07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邱永平为公司副总经理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不适用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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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一）宏观环境    

建材行业：2017年是我国“十三五”关键之年，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更是公

司向环保转型的实质性启动之年。2017年中国水泥总产量23.16亿吨，同比下降0.2%（数据来

源：国家统计局），仍处高位平台期。受多地区大气污染治理、环保督察、矿山治理、煤炭

以及错峰运输导致成本上升等因素影响，水泥价格在恢复后继续上涨，2017年水泥行业实现

收入9,149亿元，同比增长17.89%，利润总额达877亿元，同比增长94.41%（数据来源：中国

水泥网）。 

环保行业：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着重强调“加强固体废弃物和垃圾处置”，固体废

物资源化技术的产业化推广，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成为生态文明建设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

政府对危险废物监管的日趋严格，为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资质企业提供了更大的市场空间和更

好的发展机遇。 

（二）公司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围绕着2017年发展思路扎实稳步推进双主业发展战略。2017年1-12月，公

司实现营业收入5,073,360,650.30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34.4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350,838,798.15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4.84%。 

1、水泥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抓住国家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错峰生产的有利时机，强化市场供求

形势研判，水泥销量稳步增长，水泥价格有所提升。虽然原燃材料价格上涨，但公司水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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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实现了量稳价升效增的经营业绩。2017年，公司水泥业务实现营业收入143,914.79万元，同

比增长21.34%，实现净利润29,853万元，同比增长22.21%。公司在水泥行业地位得到进一步

提升，荣获2017中国建材企业100强称号。 

2、商砼方面： 

报告期内，青海商砼行业显现成本大幅上升的不利情况，行业效益有所下滑。商品混凝

土的主要原料为砂石骨料及矿粉等，一方面砂石骨料、矿粉价格大幅上升提高了商品混凝土

的成本，同时由于环保监管日趋严格，许多环保未达标的中小型砂石厂关停，大型砂石厂正

在建设中，使公司砂石骨料的供货源减少，上述两项因素造成商品混凝土原料成本大幅上升。

商砼业务成本上升幅度远超价格上升幅度，形成剪刀差，给整体效益提升造成了巨大压力。

报告期内，公司商砼业务实现营业收入90,888.07万元，同比提高4.97%，实现净利润3,449.03

万元，同比下降75.81%。虽然商砼业务总体盈利能力有所下降，但在风控体系建设、体制改

革深化、资源整合等方面得到了较大提升，另外公司通过收购商砼业务后提高了对水泥业务

终端市场的把控能力，提高了水泥业务的整体效益，提升了水泥业务的核心竞争力。 

3、环保方面： 

2017年公司环保业务实现营业收入264,494.97万元，实现净利润11,702.19万元，实现归属

母公司净利6,714万元。 

2017年，募投项目之一江西新金叶8-12月实现营业收入251,179.39万元，净利润11,554.66

万元。另一募投项目格尔木宏扬已于2017年三季度投产，2017年累计实现营业收入4,056.85

万元，净利润976.28万元，同时该项目还荣获全国水泥窑协同处置示范工程。募投项目之一

灌南金圆也已完成项目建设并顺利验收，2017年累计实现营业收入863.40万元，净利润462.50

万元。 

此外，公司还设立多家环保项目公司，积极寻找并推进与具备条件开展水泥窑协同处置

固体废弃物的水泥企业合作，进行水泥窑协同处置固体废弃物项目的报批与建设工作，其中

三明南方与徐州鸿誉正在加快规划建设。报告期内，公司拟以收购+自建并行的形式在传统危

废处置领域稳步推进，综合处置中心项目全国布局进一步完善。 

（三）公司发展战略及目标 

1、建材业务发展战略及目标 

公司将在现有规模和优势的基础上，对外进一步寻求青海地区行业并购机会，主要从横向

兼并收购水泥企业，纵向收购或建设上下游骨料、商砼企业，通过扩大熟料生产规模、完善

上下游产业链等方面来进一步巩固公司在青海及周边地区的竞争优势，提升水泥业务业务的

整体盈利能力。对内，公司将不断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强化成本指标对标管理，进一步降

低生产成本、挖掘利润空间，力争公司整体生产运行水平达到国内行业领先。  

2、环保业务发展战略及目标 

公司将继续发挥资本、技术、人才和管理等多方面的优势，根据危（固）废安全处置市场

需求，借力“政策驱动+监管趋严”双重利好，在全国范围内以省为单位，开展水泥窑协同处置

和资源化综合利用项目建设布局，以点带面，配套发展一体化综合处置项目，形成产业链衔

接紧密、覆盖全国的危（固）废处置网络。实现跻身我国危（固）废处置环保产业领域第一

方阵的战略目标，成为国内一流危（固）废安全处置企业。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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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水泥 1,439,147,895.97 1,034,968,054.05 28.08% 21.34% 24.93% -2.07% 

商品混凝土 908,880,696.34 582,684,348.77 35.89% 4.97% 22.72% -9.27% 

资源化综合利用 2,501,182,681.86 2,356,468,096.73 5.79%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报告期新收购江西新金叶公司，江西新金叶公司主营业务以固（危）废资源化综合利

用和无害化处置为主，本报告期江西新金叶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51,179.39 万元,发生营业成

本 234,555.66 万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706.20万元。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  

（1）根据财政部制定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财会〔2017〕15号），

公司对2017年1月1日存在的政府补助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2017年1月1日至本准则施行日

之间新增的政府补助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 

 （2）财政部于2017年12月25日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

知》(财会[2017]30号，以下简称“新修订的财务报表格式”)。新修订的财务报表格式除上

述提及新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对报表项目的影响外，在“营业利润”之上新增“资产处置收

益”项目，反映企业出售划分为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金融工具、长期股权投资和投资性房

地产除外)或处置组确认的处置利得或损失、以及处置未划为持有待售的固定资产、在建工程、

生产性生物资产及无形资产而产生的处置利得或损失；债务重组中因处置非流动资产产生的

利得或损失和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产生的利得或损失。 

2、变更日期 

《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从2017年6月12日起实施；《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7]30号，以下简称“新修订的财务报表格式”)自

文件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   

3、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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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变更前，公司采用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

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4、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变更后，公司将按照财政部制定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财会〔2017〕

15号）、《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 [2017]30 号）执行，其他

未变更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

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5、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1）执行财政部制定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财会〔2017〕15号）： 

本公司根据相关规定自2017年6月12日起执行新政府补助准则，对2017年1月1日存在的政

府补助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于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6月12日期间新增的政府补助按照新

准则调整。由于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对本公司2017年度合并财务报表损益项目的影响为增加

“其他收益”71,087,070.62元，减少“营业外收入”71,087,070.62元；对2017年度母公司

财务报表无影响。 

（2）执行《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本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等相关规定，对此项会计政策变

更采用追溯调整法，2016年度比较财务报表已重新表述。对2016年度合并财务报表相关损益

项目的影响为增加“资产处置收益”-1,619,338.66元，减少“营业外收入”62,790.56元，

减少“营业外支出”1,682,129.22元；对2016年度母公司财务报表无影响。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一)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1、根据本公司股东会决议以及本公司与叶礼平等13名自然人于2016年7月11日签订的《股

权转让合同》，本公司以61,990.40万元受让叶礼平等13名自然人持有的江西新金叶公司

58.00%股权。本公司已于2017年8月11日及2017年8月14日分别支付上述股权转让款31,615.10

万元及18,911.42万元(剩余款项已于2017年9月支付完毕)，江西新金叶公司并于2017年8月11

日办妥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同时江西新金叶公司新的董事会已于2017年8月11日成立，在新一

届董事会中本公司派出董事已占多数，本公司在2017年8月11日已拥有该公司的实质控制权。

为便于核算，将2017年7月31日确定为购买日，自2017年8月1日起将江西新金叶公司及下属子

公司上饶市金钱湾铜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钱湾公司)、上海翔叶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

海翔叶贸易公司)、江西新鸿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鸿环保公司)、新金叶科技公司纳

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2、根据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以及本公司与施喜君、张世成、吴晓栋3名自

然人于2017年10月10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及增资扩股协议》，本公司以2,200.00万元受让施

喜君、张世成、吴晓栋3名自然人持有的上海华舆公司41.706%股权，同时对上海华舆公司增

资1,000.00万元，股权转让及增资后，本公司持有上海华舆公司51.00%股权。本公司已分别

于2017年9月21日、2017年11月1日及2017年12月4日支付上述股权转让款及增资款1,000.00

万元、759.12万元及1,000.00万元。上海华舆公司于2017年10月23日办妥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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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上海华舆公司新的董事会于2017年11月1日成立，在新一届董事会中本公司派出董事已占

多数，本公司在2017年11月1日已拥有该公司的实质控制权，为便于核算，将2017年10月31

日确定为购买日，自2017年11月1日起将上海华舆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徐州鸿誉环境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徐州鸿誉公司)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3、根据宏扬环保公司股东会决议及宏扬环保公司与崔占超、徐文斌2名自然人签订的《关

于青海德胜环能科技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宏扬环保公司向德胜环能公司增资1,734.00万

元，占其注册资本的51.00%；宏扬环保公司已分别于2017年9月29日及2017年10月11日支付上

述增资款100.00万元及760.00万元。德胜环能公司已于2017年9月26日办妥工商变更登记手

续。同时德胜环能公司新的董事会于2017年9月20日成立，在新一届董事会中宏扬环保公司派

出董事已占多数，本公司于2017年9月20日已拥有该公司的实质控制权。为便于核算，将2017

年9月30日确定为购买日，自2017年10月1日起将德胜环能公司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4、根据本公司股东会决议，以及本公司与王国岁、高跃琴2名自然人于2017年5月25日签

订的《关于投资林西县富强金属有限公司的合作框架协议》，本公司向林西富强公司增资

3,000.00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23.44%；本公司已于2017年6月7日支付上述增资款3,000.00

万元。林西富强公司于2017年6月6日办妥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同时根据本公司与兰溪金灵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兰溪乡情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王国岁、高跃琴于2017年8月签

订的《关于林西县富强金属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二期》,本公司向林西富强公司增资

1,000.00万元，持股比例由23.44%变更为20.00%，本公司于2017年10月24日支付上述增资款

1,000.00万元。林西富强公司于2017年12月18日办妥上述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同时林西富强

公司新的董事会于2017年6月6日成立，在新一届董事会中本公司派出董事已占多数，本公司

在2017年6月6日已拥有该公司的实质控制权。为便于核算，将2017年5月31日确定为购买日，

自2017年6月1日起将林西富强公司及下属子公司赤峰八达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八达运输

公司)及赤峰富鹏电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鹏电池公司)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5、根据本公司总经理办公会决议及本公司与刘峰、吴华祥2名自然人于签订的《关于四

川天源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增资协议》，本公司向四川天源达公司增资1,045.50万元，占其

注册资本的51.00%。本公司已于2017年12月29日支付上述股权转让款10.00万元，四川天源达

公司已于2017年12月25日办妥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同时四川天源达公司新的董事会于2017年

12月25日成立，在新一届董事会中本公司派出董事已占多数，本公司在2017年12月25日已拥

有该公司的实质控制权。为便于核算，将2017年12月31日确定为购买日，自2017年12月31日

起将四川天源达公司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6、根据本公司总经理办公会决议及本公司与自然人刘峰以及重庆益邦办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签订的《关于重庆众思润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自然人刘峰以及重庆益邦

办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将其所认缴的重庆众思润禾公司40.00%股权出资额共计1,200.00万元

(未实际出资)转让给本公司，该部分出资额由本公司按照修改后的公司章程实缴到位，本公

司不再向刘峰以及重庆益邦办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重庆众思润禾公司已于

2017年11月30日办妥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同时重庆众思润禾公司新的董事会于2017年11月10

日成立，在新一届董事会中本公司派出董事已占多数，本公司在2017年11月10日已拥有该公

司的实际控制权。为便于核算，将2017年10月31日确定为购买日，自2017年11月1日起将重庆

众思润禾公司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7、根据江西新金叶公司总经理办公会决议及江西新金叶公司与文正忙、叶晓霞和张斯琦

等3名自然人于2017年8月31日和2017年9月6日分别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上述3名自然人

将其所认缴的上饶融创公司51.00%股权出资额共计339.97万元(未实际出资)转让给江西新金

叶公司，江西新金叶公司已于2017年10月12日支付投资款203.98万元，剩余出资额由江西新

金叶公司按照修改后的公司章程于2018年12月31日前出缴，江西新金叶公司不再向上述3名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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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人支付股权转让款。上饶融创公司已于2017年9月6日办妥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同时上饶融

创公司新的董事会于2017年10月21日成立，在新一届董事会中本公司派出董事已占多数，江

西新金叶公司在2017年10月21日已拥有该公司的实际控制权。为便于核算，将2017年10月31

日确定为购买日，自2017年11月1日起将上饶融创公司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二) 其他原因引起的合并范围的变动  

1、以直接设立或投资等方式增加的子公司 

1)2017年3月，本公司出资设立江山南方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山南方环保公

司)。该公司于2017年3月28日完成工商设立登记，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000.00万元，其中本

公司认缴出资人民币1,000.00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100.00%，拥有对其的实质控制权，故自

该公司成立之日起，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截止2017年12月31日，江山南方环保公司

的净资产为0.00元，成立日至期末的净利润为0.00元。 

2)2017年4月，本公司出资设立三明南方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明南方环保公

司)。该公司于2017年4月24日完成工商设立登记，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0.00万元，其中本

公司认缴出资人民币1,000.00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100.00%，拥有对其的实质控制权，故自

该公司成立之日起，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截止2017年12月31日，三明南方环保公司

的净资产为2,375,516.56元，成立日至期末的净利润为-474,483.44元。 

3)2017年5月，本公司出资设立吉安南方金圆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安南方环保

公司)。该公司于2017年5月14日完成工商设立登记，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0.00万元，其中

本公司认缴出资人民币1,000.00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100.00%，拥有对其的实质控制权，故

自该公司成立之日起，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截止2017年12月31日，吉安南方环保公

司的净资产为45,175.98元，成立日至期末的净利润为-4,824.02元。 

4)2017年5月，本公司出资设立江苏新街南方金圆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新街

环保公司)。该公司于2017年5月17日完成工商设立登记，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0.00万元，

其中本公司认缴出资人民币1,000.00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100.00%，拥有对其的实质控制权，

故自该公司成立之日起，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截止2017年12月31日，江苏新街环保

公司的净资产为0.00元，成立日至期末的净利润为0.00元。 

5)2017年5月，本公司出资设立常德南方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德南方环保公

司)。该公司于2017年5月24日完成工商设立登记，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0.00万元，其中本

公司认缴出资人民币1,000.00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100.00%，拥有对其的实质控制权，故自

该公司成立之日起，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截止2017年12月31日，常德南方环保公司

的净资产为461,810.11元，成立日至期末的净利润为-238,189.89元。 

6)2017年6月，本公司出资设立宜春南方金圆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春南方环保

公司)。该公司于2017年6月2日完成工商设立登记，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0.00万元，其中本

公司认缴出资人民币1,000.00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100.00%，拥有对其的实质控制权，故自

该公司成立之日起，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截止2017年12月31日，宜春南方环保公司

的净资产为0.00元，成立日至期末的净利润为0.00元。 

7)2017年6月，本公司出资设立抚州南方金圆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抚州南方环保

公司)。该公司于2017年6月2日完成工商设立登记，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0.00万元，其中本

公司认缴出资人民币1,000.00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100.00%，拥有对其的实质控制权，故自

该公司成立之日起，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截止2017年12月31日，抚州南方环保公司

的净资产为369,994.65元，成立日至期末的净利润为-230,005.35元。 

8)2017年7月，本公司出资设立桂林南方金圆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桂林南方环保

公司)。该公司于2017年7月24日完成工商设立登记，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0.00万元，其中

本公司认缴出资人民币1,000.00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100.00%，拥有对其的实质控制权，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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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该公司成立之日起，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截止2017年12月31日，桂林南方环保公

司的净资产为626,660.20元，成立日至期末的净利润为-73,339.80元。 

9)2017年7月，本公司与北京昆仑华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杭州金圆昆华环保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华环保公司)。该公司于2017年7月24日完成工商设立登记，注册资

本为人民币1,000.00万元，其中本公司出资人民币510.00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51.00%，拥

有对其的实质控制权，故自该公司成立之日起，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截止2017年12

月31日，昆华环保公司的净资产为0.00元，成立日至期末的净利润为0.00元。 

10)2017年8月，本公司出资设立安康市金圆旋龙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康旋龙环

保公司)。该公司于2017年8月3日完成工商设立登记，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0.00万元，其中

本公司认缴出资人民币1,000.00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100.00%，2017年11月由增资注册资本

变更为2,000万元,本公司占变更后注册资本的51%，拥有对其的实质控制权，故自该公司成立

之日起，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截止2017年12月31日，安康旋龙环保公司的净资产为

1,098,373.41元，成立日至期末的净利润为-101,626.59元。 

11)2017年8月，本公司出资设立竹溪县金圆旋龙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竹溪旋龙环

保公司)。该公司于2017年8月28日完成工商设立登记，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0.00万元，其

中本公司认缴出资人民币1,000.00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100.00%，拥有对其的实质控制权，

故自该公司成立之日起，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截止2017年12月31日，竹溪旋龙环保

公司的净资产为0.00元，成立日至期末的净利润为0.00元。 

12)2017年10月，本公司与自然人姜军共同出资设立邵阳金圆为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邵阳为百环保公司)。该公司于2017年10月13日完成工商设立登记，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00万元，其中本公司出资人民币900.00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90.00%，拥有对其的实

质控制权，故自该公司成立之日起，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截止2017年12月31日，邵

阳为百环保公司的净资产为109,571.54元，成立日至期末的净利润为-90,428.46元。 

13)2017年8月，子公司林西富强公司与自然人曾纪斌共同出资设立赤峰富尊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赤峰富尊公司)。该公司于2017年8月31日完成工商设立登记，注册资本为人

民币11,000.00万元，其中子公司林西富强公司出资人民币7,150.00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

65.00%，拥有对其的实质控制权，故自该公司成立之日起，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截

止2017年12月31日，赤峰富尊公司的净资产为236,510.71元，成立日至期末的净利润为 

-763,489.29元。 

14)2017年12月，本公司出资设立金圆环保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圆发展公司)。该公

司于2017年12月14日完成工商设立登记，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0,000.00万元，其中本公司认缴

出资人民币50,000.00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100.00%，拥有对其的实质控制权，故自该公司

成立之日起，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截止2017年12月31日，金圆发展公司的净资产为

0.00元，成立日至期末的净利润为0.00元。 

15)2017年12月，子公司金圆发展公司出资设立库伦旗金圆东蒙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库伦旗环保公司)。该公司于2017年12月28日完成工商设立登记，注册资本为1,000.00

万元，其中本公司认缴出资人民币1,000.00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100.00%，拥有对其的实质

控制权，故自该公司成立之日起，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截止2017年12月31日，库伦

旗环保公司的净资产为0.00元，成立日至期末的净利润为0.00元。 

16）2017年12月，本公司与自然人张青锋共同出资设立抚顺东立金圆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该公司于2017年12月1日完成工商设立登记，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000万元，其中本公司出资

人民币1020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51%，拥有对其的实质控制权，故自该公司成立之日起，将

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2、因其他原因减少子公司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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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企业发展战略需要，淮安金圆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淮安金圆公司)股东会决

议公司解散。该公司已于2017年5月3日清算完毕，并于2017年12月28日办妥注销手续。故自

该公司注销日起，不再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3、本期未发生吸收合并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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